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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财 政 局

沪财库〔2025〕1号

关于选择 2025-2027 年上海市政府债券
信用评级机构的通知

各信用评级机构：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库〔2020〕43 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

债券信用评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21〕8 号）

等有关规定，决定公开选择 2025-2027 年上海市政府债券信

用评级机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选择一家信用评级机构，为 2025-2027 年上海

市政府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进行信用评级和跟踪评级。

二、申请成为 2025-2027 年上海市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机

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 具有中国境内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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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

3. 具有履行信用评级委托协议的能力。

三、信用评级机构的选择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上海市财政局根据各评级机构申请材料进行综合评审，择优

确定一家评级机构作为 2025-2027 年上海市政府债券信用评

级机构，并签署信用评级委托协议。

四、申请机构对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提交虚假材料或采取不正当手段的，一经发现，将被取消申

请资格。

五、请符合条件的机构在 2025 年 1 月 20 日前，将申请

材料加盖公章后，递交或邮寄至上海市财政局。申请材料正

本 1份、副本 6份，包括：

1.《2025-2027 年上海市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机构申请表》

（附件 1）；

2. 按照《2025-2027 年上海市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机构申

请文件》（附件 2）所列的文件目录提供材料。

特此通知。

联系人：何欣宗

联系电话：021-54679568-20106

联系地址：上海市肇嘉浜路 800 号

邮编：2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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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5-2027年上海市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机构申

请表

2. 2025-2027年上海市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机构申

请文件

上 海 市 财 政 局

2025 年 1月 10日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年 1月 10日印发



附件1

2025-2027年上海市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机构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信用评级机构全称

2024年完成债券初始评级的发行人数量 （        ）家

2024年为地方政府债券评级的发行人数量 （        ）家

2024年三季度末信用评级机构的分析师人数 （        ）人

2024年三季度末具有5年以上信用评级从业经验的分析师
人数

（        ）人

承诺对本市地方债开展信用评级的人员中，具有5年以上
信用评级从业经验的分析师人数

（        ）人

承诺是否能够按评级方案计划时间出具信用评级报告，
并且保证信用评级报告质量

是（   ）    否（   ）

承诺是否能够对本市以往发行的地方债提供跟踪评级服
务

是（   ）    否（   ）

对2025-2027年本市地方债信用评级的年度报价

对跟踪评级的年度收费情况

    本机构自愿申请成为2025-2027年上海市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机构，并作出以下承诺。如有
虚假，本机构自愿接受上海市财政局通报和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

    1、具有中国境内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资质。
    2、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
    3、具有履行信用评级委托协议的能力。

法定代表人（签章）：             机构全称（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址和邮编



附件2

2025-2027年上海市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机构申请文件

材料目录 材料要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提供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申请表中非法定代表人签章的机构需提供。

2024年完成债券初始评级的发行人清单

2024年发布债券信用评级报告的发行人清单（包
括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企业债
券、公司债券等债券），包括发行人名称、首次
发布的报告名称、首次发布报告的日期等信息。

2024年为地方政府债券评级的发行人清单

2024年发布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报告的发行人
清单（不含跟踪评级报告），包括地方政府债券
发行人名称、首次发布的报告名称、首次发布报
告的日期等信息。

近三年受到有关监管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的处理或
处罚情况

提供近三年受到有关监管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的
处理或处罚的相关文件。

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方法和评级标准，对本市地
方债的信用评级方案

提供相关材料。

2024年三季度末信用评级机构的分析师清单，并注
明具有5年以上信用评级从业经验的分析师

提供分析师清单。

承诺对本市地方债开展信用评级的人员中，具有5
年以上信用评级从业经验的分析师人数的承诺函

如申请表中作出分析师人数或选择“是”的承
诺，提供承诺函；如无法承诺，无需提供承诺函
。

承诺是否能够按评级方案计划时间出具信用评级报
告，并且保证信用评级报告质量的承诺函

承诺是否能够对本市以往发行的地方债提供跟踪评
级服务的承诺函

对2025-2027年本市地方债信用评级的年度报价和
跟踪评级年度收费情况

列明项目报价收费情况。


